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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论文】

晚清南洋海军购造舰船述论

陈先松  焦海燕

                                                                                            

　　

　　                                                                                             

　　

　　

洋务运动期间，南洋是清政府海防建设的重点地区，自光绪元年（1875年）起由两江总督兼任

海防大臣，收用国家按年划拨的海防专款，并享有较多人事、筹款权力。但在随后的20年中，南洋

海军发展缓慢。就海军发展最物质化的表现——舰船购造而言，学界虽有涉及，但篇幅简短，对历

任南洋海防大臣购船态度及过程研究不足，在史实层面上也有一些出入a。本文依据相关档案史

料，以沈葆桢、刘坤一、左宗棠、曾国荃等南洋海防大臣的任职顺序为线索，勾勒他们海防思路的

演变轨迹及其实际作为，阐述南洋海军发展的艰难历程，加深对晚清海防史、甲午中日战争史的理

解和思考。

一  沈葆桢与南洋海军舰船的停购

沈葆桢为南洋第一任海防大臣，于光绪元年四月授命，十月正式上任，直至光绪五年十一月病

逝b。在其任期内，李鸿章尚执迷于蚊船固守海岸，沈葆桢已高度重视大洋海军建设，劝称：“铁

甲船非无可破之炮，然较之木壳铁皮者难易迥殊⋯⋯若仅恃炮台、水雷、蚊子船等事，非不足以守

口，倘彼攻其所不守，则迁地弗良，我积年所备者尽居于无用之地⋯⋯海上事起不必开仗，即护运

递信亦所必需，否则彼以一船封港而气脉尽窒矣。”c此类言论于其函牍资料中不胜枚举。

沈葆桢谦让海防专款，是限制其海防作为的主要因素。光绪元年，清廷令江苏等省关按年解拨

海防专款，每年号称“四百数十万两”d，虽名不副实，却也是南北洋海防建设的主要经费来源。其

间，李鸿章一再强调海防专款收数有限，难以购置铁甲船，沈葆桢同意让出南洋份额，统归北洋收

用e。沈葆桢之举固是大公无私，却对南洋海军的发展带来极大不便，身边官员多责其不当，沈本

人亦发出“铁甲诚要图，无如款不在握”的感慨f。至光绪四年，沈葆桢奏准收回南洋海防专款g，

然时机已晚，至光绪五年底，仅收银30余万两，“筹办海防，所有修筑炮台、购买枪炮各项，均出其

中，悉索之余，诸形棘手⋯⋯本省应办防务尚有悬而待款者”h，难以购造舰船。另外，沈葆桢“浑

摘 要：南洋海军是清政府海防建设的重点地区，自光绪元年筹建。但在随后的20年

中，南洋海军发展缓慢，且因实力弱小而在甲午中日战争中龟缩长江一隅，坐视中国耻辱战败

而丧失近代化的宝贵良机，个中原因，令人深省。本文依据相关档案文献，以历任南洋海防

大臣的任职顺序为线索，勾勒他们海防思路的演变轨迹及其实际作为，阐述南洋海军发展的

艰难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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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是病，须鬓皓然⋯⋯到任（指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笔者注）以来，一月必有旬余不能见客，拜

跪需人扶掖，祭祀从不能到”，自感“洋务、饷务尤非力之所胜”，时思“谨避贤路”，亦不能不对海

军建设产生负面影响i。

二  刘坤一与开济巡洋快船的购造

刘坤一第一次任职南洋，是为第二任海防大臣，于光绪五年十一月从两广总督调补两江总督，

至光绪六年六月正式上任，光绪七年十二月离职回籍j。

早在第一次海防大讨论期间（同治十三年至光绪元年，1874—1875年），刘坤一任职江西巡

抚，就探讨过海防建设，但他对近代海军的重要性认识不多，其海防折坦言：“至购买船炮，添设

厂局，与夫各海口择地设防，应由该大臣、督抚斟酌办理。臣未身亲其事，且相距甚远，未敢妄赞

一词”；后议复丁日昌海军计划，对购置大兵轮船虽表赞同，语意颇为牵强，文称：“其事似属可

行。”k

光绪六年，刘坤一担任南洋海防大臣，之前在广东等沿海省份历练数年，也算“身亲其事”，

但对海军建设仍无热情。刘称南洋即使有铁甲船多只，亦不能与敌舰驰骋大洋，“以我所短，敌彼

所长，殊难操必胜之术”。在刘的防务思想中，能操必胜之术、“以我所长敌彼所短”，仍在于岸上

炮台及陆军，所谓“炮台为江海干城，参酌不厌精详”，并称广东、江苏、直隶等省紧要口岸“有险

可凭”、“虽不敢谓确有把握，尚可以勉强支持”l。除识见外，刘坤一精力颓废，政务上亦不愿有

所作为，自评：“弟南洋承乏，碌碌无所短长，而于地方盐务、河务诸大端，亦属无力振顿，唯有守

故蹈常，为苟且偷安之计而已。”m北洋大臣李鸿章就海军建设与之多次协商，于光绪七年感慨其人

为：“至南北洋各立水师一军，以备游击声援，尤宜及早筹办⋯⋯岘翁（指刘坤一——笔者注）迭奏

不以铁甲为然，更不知快船、雷艇之必不可少，何从更索解人。渠即久于其任，恐亦无甚振作。”n

刘坤一任期之内，添造开济快船，事属偶然。开济快船图纸，即法国民厂于同治十一年（1872

年）所绘并于光绪三年为日意格所购得者。时任船政大臣吴赞诚曾因经费支绌，函商南洋协拨工料

银10余万两，遭到拒绝o。仿造事拖延下来。光绪六年二月，李鸿章奏准购置铁甲船2只，拟其中1只

归福建省并由该省自筹购船经费，除此外，李鸿章还提及福州船政局可仿造快船，“与购之外洋者

相等，而与铁甲船相辅并行，为用甚大”p。铁甲船既归福建，福州将军穆图善等遂协商福州船政

局，拟造巡海快船，据称每只约40万两，“开办伊始，必须预筹二十万两”，时船政局经费“积欠甚

巨”而福建省筹措铁甲船经费后“空拳赤手，无以为匠作先”，便借口“不能不借助邻封”，奏准由

南洋协拨20万两，“以为经始之费”q。

开济快船，系由福建省官员奏请建造，与刘坤一没有关联，后因福建省无人主持而闽省铁甲船

又成泡影，才调归南洋海军。该船身长约261尺，宽35尺，吃水18尺，排水量2200吨，马力2400匹，

速率15节r。在制造此船的过程中，南洋由江南筹防局拨4万两，另从陕甘军饷及粤海关应解南洋海

防专款内拨16万两，共20万两s。

三  左宗棠与南琛等五只巡洋快船的购造

左宗棠是南洋第三任海防大臣，于光绪七年九月授为两江总督，十二月正式上任，至光绪十年

正月因病开缺，同年三月正式离职t。

任职南洋之前，左宗棠对海军建设的态度较为消极。第一次海防大讨论时，左宗棠督军西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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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闻有限，且涉及到海防、塞防争饷，反对购造新式战船。左宗棠认为铁甲船“质重而坚，不能入

口收泊”，其利只在冲撞，而将撞之时，巨浪汹涌，轮船亦易于趋避，若轮船停泊口岸，铁甲船不能

驶入，“亦不畏其冲劈也”；大兵轮船不能收口，“炮多无所用之，舷高易招炮击，船笨则轮不能速，

亦须防梗婆子（指蚊船，“gunboat”的音译——笔者注）轮船之最小者”u。至于李鸿章、丁日昌倡

购铁甲船、大兵轮船，左宗棠认为是受《申报》等新闻纸所惑，这些新闻纸皆由英国人出资操作，

“报之海上奇谈，间及时政。近称洞悉洋务者，大率取材于此，不觉其诈耳”，究其实，李鸿章、丁日

昌等人“本无所闻见，乃竟侈口而谈”v。当大理寺少卿王家璧攻讦李鸿章、丁日昌等海军言论时，左

宗棠赞其为：“力持正议，足使狂夫夺气，良为佩慰！”w至光绪六年，李鸿章筹购铁甲船并委托赫

德订购新式快碰船，左宗棠致函好友杨昌浚称：“合肥（指李鸿章）现又奏办快船，以能战然后能守

为言，诚不知其何意也。”x又致函总理衙门称：“铁甲本英国废弃不用之船，阅《西国近事汇编》英

人所谈英事，尤为明晰，而当事方欲以重价求之，且议以海战为海防，袭历代覆辙，贻异日之悔，意

独何居？”y所谓“能战然后能守”、“以海战为海防”，皆指购置铁甲船、新式巡洋快船以争战大洋

而言。左宗棠对此仍持异议。

光绪七年，左宗棠入朝管理兵部事务，在军机大臣上行走并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二月，奏

请教练旗兵并兴修直隶水利z。公务上的联系，使左宗棠与李鸿章私人关系渐趋融洽。当李鸿章

因洋务被参时，清廷以“肆口诬蔑罪言者”，左宗棠赞为“慈圣明决，善持大体如此”。左宗棠还致

函刘坤一称：“李伯相（指李鸿章）晤谈数次，意见已融，无复从前偏执意态。”ヒ李鸿章亦称左宗棠

“盘桓两日，意见肯融，沿途咨访情形，似已略知梗概，不似从前之夸张”、“巡河过津小住，握手

如平生欢，尚不失为君子。”フ左、李二人关系的融洽及海军意见ヘ的交流，利于左宗棠海防建设思

路的转变。

同年，左宗棠任职南洋，临行进朝陛见，慈禧嘱以海防、盐务并重ホ。左宗棠承认“频年驰驱戎

马，于海邦事宜未能洞悉，深虑以勿询之谋贻误军国”，并先后向江南提督李朝斌、江苏巡抚卫荣

光、兵部尚书彭玉麟等咨询防务マ。光绪八年七月，李鸿章回籍途经南京，左宗棠邀与晤商。其时，

彭玉麟建议购造小轮船，以协防长江炮台并坚称“有海防无海战之说”，左宗棠一方面表示赞同，另

一方面又部分采纳了李鸿章以战为守的思想，称：“若筹兼顾南洋，则遇有警报，各省向一洋面，自

顾不遑，何能为两江之助？江南海口宜守，亦难应各省之援，其于兼顾之义，终鲜实济。自宜亟筹增

制大轮船数只，以资调度而速戎机。”ミ此说表明左宗棠海防思想已朝大洋海军进了一步，事后他向

彭玉麟解释：“日间正筹造船、购炮诸务，参以李相（指李鸿章——笔者注）成规，又谋之闽厂学生

议论，觉有条续，拟遂欲吕庭芷商办大轮船五号。”ム左宗棠的置船计划是：以福州船政局开济快船

为准，每船约30万两，拟造5只，备外洋争战用；彭玉麟所倡议的小轮船，每只约8万两，拟造10只，

备协防长江炮台用；所有造船经费可从两淮票税项下支付，“一年内外，轮船经费计可有余”，食盐

若“销路渐畅，杂款亦可奏请酌拨，俾能接续解济要需”メ。

此计划后略有改变。原拟添置的巡洋快船，内2只由福克向德厂订购。福克为德国商人，于光

绪六年赴兰州兜揽军火、洋债。左宗棠始知其人，评价颇高：“德国来甘之人多朴实而近情理，福

克尤敦谨可取。”“福克为人甚讲情理，无亢倨狡诈之习，弟与相处一月，颇能用之。”モ光绪八年

夏秋间，因闽厂制船能力有限，“未能速观厥成”，左宗棠商请福克购船。据福克称：若由德国船厂

制造，8个月可成2只，每只工料约27万两，“所有炮价以及来华使费不在其内”。左宗棠认为需时

较短，而工料亦较闽厂原估少数万两，遂订立合同：定造2只快船，“悉如闽厂所造之式”，若工料

不如福州船政局，应退回定银，该商来往川资亦由其自己承担。左宗棠还派船政学生陈兆翱前往监

造，以“期工坚料实，费不虚糜”ヤ。此2船即南洋海军之南琛、南瑞号，身长280尺，宽36尺，吃水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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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尺，排水量1950吨，马力2800匹，速率13节ユ。2船连船炮、驶华费用等共约70万两ヨ。

除向外洋订购2船外，南洋原应续造快船3只。然至光绪八年十一月，左宗棠将开济快船计数于

内，遂委托福州船政局再造2只。其间，德国使臣李凤苞嫌开济快船太旧，建议改造济远式穹甲快

船，左宗棠亦“以为然”，但福州船政局无力为之，新造者仍为开济快船的同型舰ラ，具体参数相

同。此新造2船即南洋海军之镜清号、寰泰号。南洋拨支该2船工料银66万两、鱼雷筒等银2.22万

两、船炮等银15.33万两，共83.55万两リ。

长江小轮船身长17丈余，其船火力主要是头、梢两炮，再配以边炮辅之。按彭玉麟构想，若敌

船冲入长江，以此小轮船四面环攻，跟踪追击，或诱致浅处，“彼已如陷泥潭，我则游泳自如，尤为

胜着”。此类小轮船据称每只工料约7万余两ル。此为光绪六年的约估。至光绪八年十一月，由江南

制造局绘图重算，每船竟需17万余两，较原估多10万两，且“炮位在外”。左宗棠令先行试造1只，并

强调“只期工坚料实，费不宜省”レ。江南制造总局随即改变小轮船的简单设计，“仿照外洋最新兵

船之式”，加长3丈有余，并相应加宽加深，实为新造巡洋快船。此即南洋海军之保民号，身长225

尺，宽36尺，吃水14尺余，马力1900匹，速率约11节ロ。南洋拨支该船工料银21万两、船炮银5.3万

两ワ，共26.3万两。

除保民船外，由于经费原因，后任南洋大臣曾国荃终止了长江小轮船原造计划ヰ。

四  曾国荃与南洋海军舰船的停购

曾国荃为南洋第四任海防大臣，于光绪十年正月署理两江总督，三月赴任，七月补授，至光绪

十六年十月病逝离职ヱ。曾国荃上任海防大臣，正值中法战争，对海军在战争中的作用及南洋海军

的衰弱有清醒认识，尝称：“停战者非忘战之谓也⋯⋯至法祸起后而始见诸实事⋯⋯船炮之孰利孰

钝，既已粗得分际，圣人有言，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若谓一经停战，遂高枕无忧，

包干戈以虎皮，不特衮衮诸公义不出此，即荃之无似，固亦未肯甘心焉。”ヲ

按曾国荃设想，拟购置铁甲船2只、快船5只、鱼雷船10只，总费约720万两。时南洋经费支绌，曾

国荃议及长江各省协款、借洋债办法。曾国荃认为长江上游诸省安危与南洋防务紧密相关，每年可

由安徽省协12万两、江西省协24万两、湖北省协24万两、湖南省协20万两、四川省协20万两，以7年

为期，共700万两，“专备购船之用”，各省协款到齐之前，可先借洋债240万两作为购船订价，“随

时收到协款，随时付还借项”，息银及其余“养船之费及购备船内枪炮子药及一切费用”皆由南洋

自付ン。此筹款计划上奏于光绪十一年五月初四日。不等清廷回复，曾国荃即展开行动，一方面函

知安徽等5省督抚，并于1个月内至少获得安徽省、湖北省积极响应；另一方面饬令江南筹防局与上

海瑞生洋行洽谈借款、购船事宜，并邀得英国阿姆斯特朗厂厂主亲赴南京，“势难久延”$9。然而，

当曾国荃六月再次上奏，强调“其经费取助于五省，而犹不能不借洋款者⋯⋯良以五省之饷非分年

限不能悉至，定购之船，一成交易，即付定银”时，慈禧朱批云：“至借洋款以购兵轮，究非长策，著

另筹办法具奏。”%0南洋购船计划终不了了之%1。

曾国荃与刘坤一不同，应该说对海军建设的重要性有深刻体会，尝谓“制备铁甲等船为目前海

防第一要策”%2，然除光绪十一年有始无终的大动作外，此后亦无作为。这种反差与四方面因素有

关：（1）经费有限。查江南筹防案清单，至光绪十五年底止，南洋经费除炮台建设、薪饷开支外，历

年积存银75万余两，用于非海防建设项约39万两%3。也就是说，倘若曾国荃没有挪用海防经费，可

以集款购置舰船的数额至多为110万余两。其时，南琛等非装甲巡洋快船已为旧式，若添置致远、

经远（每只约80余万两）等新式巡洋快船，只敷购置1只。南洋经费远谈不上充裕。（2）曾国荃购船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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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曾国荃反对零散购船，称：“议者或请分作数次购买，即可无须再借洋债，殊不知分购则势孤，势

孤则仍未能有备无患，必取式新价廉全数定制，庶足收取精用宏之效。”%4以南洋经费历年存款购置

1只新式快船，显属“势孤则仍未能有备无患”之列，曾国荃不屑为之。（3）清廷中枢掣肘。光绪十二

年后，海防专款等统归海军衙门调度，与此相对应，清廷对南北洋海防建设的控制亦趋加强。曾国

荃形容为：“（从前）外间举办海防，照新章无论一草一木，已须先期奏明立案，然犹曰款自外筹，尚

可一面动办，一面具奏。今若事事请款而后办，太繁势将取厌，姑待又虑后时，设有缺误，岂能以此卸

责。”%5在“太繁势将取厌”的情况下，曾国荃不愿费力多事。（4）曾国荃个人魄力。左宗棠在经费欠

缺时，尚能购造5只巡洋快船，尝言：“此时分年为之，尚不甚吃力，（若非如此）恐以后更无人耽承此

事。”%6若以此言衡量曾国荃，不能不责之尚少一分为国为民“耽承”重任的勇气和魄力。

五  刘坤一与辰字等四只鱼类艇的购造

刘坤一第二次任职南洋，是为第五任海防大臣，于光绪十六年十月授为两江总督，光绪十七

年三月接印上任，至光绪二十年底止，职务并无变化%7。在此三四年间，刘坤一筹办防务仍秉持岸

防优先、海战为后的思想，称：“中国海防在守而不在战，若与炮台联络，木壳兵轮亦可折冲御侮。

倘与西人角逐重洋，即铁甲兵轮未必能操胜算，亦虑驾驭不得其人，转以资敌。添办一号，便须

二百万金钱，此等糜费，不可不审顾踌躇。”%8实际上仍将海军建设置于次要地位。

然山东巡抚张曜对南洋海军的发难，却间接地促成了辰字等4只鱼雷艇的购置。光绪十七年四

月，山东巡抚兼帮办海军衙门大臣张曜同北洋大臣李鸿章操阅南北洋海军。事竣，张曜认为英法等

国铁甲船装甲至14寸，北洋海军定远、镇远2船铁甲厚度大致相仿，济远、经远、来远3巡洋快船亦装

甲近10寸，而南洋海军开济等6只巡洋快船铁皮厚度“既无一寸厚者，遇有战事，断难得力”，明知不

堪海战而贻误于平时，不如将开济等6船“收停厂澳”，每年可节省维养费用50万两，积至10年，以

500万两另造铁甲坚船，“则精良适用，足以震慑远人”。于奏折中，张曜还强调国家战事应精益求精，

“未可任鹜虚名，亏损实用，致启戎心”。奉朱批：“著海军衙门会同刘坤一妥议具奏。”%9刘坤一闻讯

后，积极联络北洋大臣李鸿章，称“一律停撤，似非局面”，愿裁撤旧式轮船数只，以保全开济号等南

洋海军精锐。九月初三日，李鸿章函商海军衙门，称刘坤一方案“自是酌中办法”^0。初十日，海军衙

门主稿、挈刘坤一衔上奏议复，陈列开济等6船不宜裁撤的理由：若将各船全部裁撤，防守无资，“易

启外人轻视”；兵轮船可以弹压民乱、“巡缉护漕”；开济等船虽难比定远、镇远等舰船，与北洋超勇、

扬威2船“似尚足以相埒”，虽不能与敌船“角逐海上”，但依附炮台，“亦未尝不可”；海军人才难得，

南洋海军将弁训练多年，一旦裁撤，“势必尽隳前功”。同时，参考刘坤一的折中方案，议定：将龙骧

等4只蚊船暂行裁撤，开济等船亦酌减人数，“以勉敷寻常巡操为度”，每年约节省薪粮等10余万两，

“一概不准动支。积存数年，专备添购新式碰快、雷艇之用。仍俟筹有款项，即行购制铁甲等船”^1。

查江南筹防案清单，自光绪十八年起，南洋每年约节省18万两^2，作为购船专款。对此购船计划，刘坤

一于光绪十八年七月致函李鸿章，称南洋防务重在长江，无需铁甲船、装甲巡洋快船等“笨重之船”，

若必须购置，可查照致远式置船2只加以数只鱼雷艇，如此，合原有兵船，“分布长江下游，与岸上炮

台，水陆联络，似尚可以支持”^3。至光绪十九年六月，刘坤一担心购买快船，质量难以保证，且购船

经费有限，遂先购置鱼雷艇4只，“将来如有不敷，续购亦易”^4。

为便于比较，此4只鱼雷艇分向德国伏尔铿厂、什好厂订购。其中，购于伏尔铿厂者即南洋海军

之辰字、宿字号鱼雷艇，身长144尺，宽17尺，吃水7尺，排水量90吨，速率18节，购价连运保等费共

55.04万马克，按时价折银约19.38万两；购于什好厂者即南洋海军之列字、张字号鱼雷艇，身长130

晚清南洋海军购造舰船述论



2014年 第3期

- 108 - 

尺，宽15尺，吃水深7尺，排水量62吨，速率16节，购价等费共58.54万马克，折银约20.62万两^5。

南洋海军舰船由两部分组成。一是操江号、惠吉号、测海号、威靖号、海安号、驭远号、登瀛洲

号等江南制造总局、福州船政局制造的木质轮船，及龙骧、虎威、飞霆、策电等北洋赠送的旧式蚊

船^6。这些舰船虽是无偿划拨，但成船年代较早，质量较差，战斗力低下，对海军战力无甚帮助。一

是下表所列开济、南琛等新式舰船，作为南洋海军的主力，其技术较为先进，而制造成本较高，需

由南洋大臣筹款购造。在此购造舰船以发展海军的必经过程中，历任南洋大臣在甲午战前的表现

各异：沈葆桢、曾国荃任期共约12年，海防思想最为先进，海防态度亦相对较高，然因经费困难，并

存有一定的畏难情绪，终一无所成；刘坤一任期约6年，海防思想最为落后，海防态度最为消极，但

在各种机缘巧合下，终完成开济船及辰字等4只鱼雷艇的购造，此非其个人所为，而是时势使然；而

反观左宗棠，任期仅2年余，海防思想较西征时有所提高，比李鸿章、沈葆桢等仍有不如，但其海防

责任感的迫切、虚心求教的态度及勇于任事的魄力，令人叹服，在经费同样困难的情况下，力主购

造南琛等5只巡洋快船，其留下的评语“此时分年为之，尚不甚吃力，（若非如此）恐以后更无人耽

承此事”，尤值得今人思考。

附表：南洋舰船购造概况及其支费数额表

注释：

a关于南洋海军购造舰船的成果有姜鸣：《龙旗飘扬的舰队：中国近代海军兴衰史》，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97—98页；海军司

令部《近代中国海军》编辑部编著：《近代中国海军》，海潮出版社1994年版，第224—225、381—385页；戚其章：《晚清海

船 名       类 型   排水量（吨） 马力（匹）  速率（节）

开 济    巡洋快船   2200      2400     15      光绪六年 穆图善等      20万

南 琛    巡洋快船   1950      2800     13      光绪八年  左宗棠       约70万

南 瑞    巡洋快船   1950      2800     13      光绪八年  左宗棠 

镜 清    巡洋快船   2200      2400     15      光绪八年  左宗棠      83.55万

寰 泰    巡洋快船   2200      2400     15      光绪八年  左宗棠 

保 民    巡洋快船   1900                   11      光绪八年  左宗棠      26.3万

辰 字     鱼雷艇    90             18     光绪十九年  刘坤一      19.38万

宿 字     鱼雷艇    90             18   

列 字     鱼雷艇    62             16     光绪十九年  刘坤一       20.62万

张 字     鱼雷艇    62             16   

总 数                                 239.85万 

主购（造）

年 分

主 购

（造）

南洋承担费用

（银：库平两）

资料来源：1.本表格相关数据皆引自正文。2.开济船虽由福建省官员穆图善等议造，但终归于南洋海军。议造时间为光绪

六年，事属刘坤一任期之内。3.各船支费指南洋大臣所承担的数额。若究全船购造总价，开济船约银40万两，除南洋协款20万两

外，其余银20万两由福州船政局从制造经费项下承担^7；保民船约银27.68万两，除南洋拨工料银、炮价银26.3万两外，江南制

造局从制造经费项下凑拨银1.38万两^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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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兴衰史》，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06—209页；樊百川：《清季的洋务新政》，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版，第1019—1021

页；王家俭：《李鸿章与北洋舰队：近代中国创建海军的失败与教训》，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99—102页等。除王家俭外，其

余学者对左宗棠的海军贡献少有正面评价，认为其无所建树，甚至认为他只顾与李鸿章抗衡。《近代中国海军》编辑部等认

为沈葆桢曾出款购买4只蚊船，樊百川等认为曾国荃只知安享禄位等，这些评语与史实稍有出入。

b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光绪宣统两朝上谕档》第1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08页；沈葆桢折，光绪元年十月

二十七日，军机处录副奏折：3—90—5101—30；江苏巡抚吴元炳折，光绪五年十一月初九日，军机处录副奏折，3—92—5142—

151。本文所引军机处录副奏折，除特别注明者外，皆藏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c林海权点校：《沈文肃公牍》，福建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76—277页。

d光绪元年应拨350余万两，其余年份数额更低。参见陈先松：《海防经费原拨数额考》，《中国经济史研究》2010年第3期。

eg沈葆桢折，光绪四年二月初三日，军机处录副奏折，3—168—9382—38。

f沈葆桢折，光绪三年九月二十八日，军机处录副奏折，3—134—6597—62；林海权点校：《沈文肃公牍》，第546页。

h吴元炳折，光绪六年五月二十五日，军机处录副奏折，3—168—9385—7。

i除沈葆桢自述外，时人信函资料中亦有佐证，例如：光绪二年十一月，李鸿章致函闽浙总督何璟称：“幼帅（指沈葆桢）闻又续

假，颇怀退志”；光绪四年，左宗棠致函山东藩司陈士杰称：“幼丹（指沈葆桢）急思敛手，亦缘无可如何，闻其须发皤然，早

衰有态，实难久膺繁剧”等。参见林海权点校：《沈文肃公牍》，第321、394、548、577、604、606、646、693、707、783页；

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第31册，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517页；《左宗棠全集》第12册，岳麓书社1986等年

版，第367页。

j《刘坤一遗集》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册，第3页；第2册，第560、677页。

k刘坤一折，同治十三年，军机处录副奏折：3—84—4778—12；刘坤一片，同治十三年，军机处录副奏折：3—84—4778—13。

l刘坤一折，光绪六年六月二十九日，军机处录副奏折：3—168—9385—14；刘坤一折，光绪六年九月二十六日，军机处录副奏

折：3—168—9385—40；刘坤一片，光绪六年六月二十九日，军机处录副奏折：3—168—9385—15。

m%8^4《刘坤一遗集》第5册，第2507页。

nフ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第33册，第76页。

o林海权点校：《沈文肃公牍》，第771页。

p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第9册，第19、108页。

q穆图善等片，光绪六年四月初七日（奉旨日期），军机处录副奏折：3—168—9404—6。

r开济船相关参数同镜清、寰泰2船，具体参考池仲佑《海军实纪·造舰篇上》，其所载开济、镜清、寰泰3船数据皆是鲁班尺，

本文按1鲁班尺约等于0.984英尺折算成英尺数据。见池仲佑：《海军实纪·造舰篇上》，张侠等编：《清末海军史料》，海洋

出版社1982年版，第181页；左宗棠等：《船政奏议汇编》，见沈云龙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172—175，台北文海出版

社1975年版，第1324页。

s参见左宗棠单，光绪九年八月十二日，军机处录副奏折：3—168—9387—46；左宗棠片，光绪八年七月初十日奉旨日期，台北

故宫博物院藏；军机处录副奏折：编号124249；左宗棠等：《船政奏议汇编》，沈云龙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172—

175，第1089、2047、2111页。

t见《左宗棠全集》第8册，第466页；第15册，第638页；《刘坤一遗集》第2册，第677页。

u总理衙门照录左宗棠信函，光绪元年正月二十九日，军机处录副奏折：3—168—9381—9；总理衙门照录左宗棠信函，光绪元

年正月二十九日，军机处录副奏折：3—168—9381—11。

v参见《左宗棠全集》第11册，第514、562、571、576页。

w《左宗棠全集》第11册，第529页。

xyホムヤラ%6《左宗棠全集》第12册，第584页。

z《左宗棠全集》第15册，第638页。

ヒ《左宗棠全集》第12册，第686、692页。

ヘ光绪七年十一月十七日，李鸿章致函四川总督丁宝桢称：“近屡晤谈（左宗棠），不但无鞭挞四夷之心，抑且无经营海上之

志，外强中干，概可知已。”此番评语表明，左宗棠、李鸿章曾就海军建设交换过意见，但左宗棠似未示以明确态度，李鸿章

颇为失望。参见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第33册，第95页。

マ《左宗棠全集》第12册，第740、742、752、753页。

ミ左宗棠折，光绪八年七月二十九日，军机处录副奏折：3—168—9442—7。

メ整顿两淮盐务而增收的票税，是左宗棠兴办海军的重要经费来源。参见左宗棠折，光绪八年七月二十九日，军机处录副奏折：

3—168—9442—7；陈先松：《甲午战前20年南洋海防经费收数考》，《中国经济史研究》2012年第4期。

モ《左宗棠全集》第12册，第634、638页。

ユ张侠等编：《清末海军史料》，第169页。

ヨ《曾国荃全集》，岳麓书社2006年版，第2册，第184页。

リ镜清、寰泰2船于光绪十一年先付船炮定价1/3，约规平银5.6万两，按此估算，船炮总价共16.8万两，按规平银1两折库平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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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124086两，约合库平银15.33万两。相关数据参见曾国荃单，光绪十年十月初六日，军机处录副奏折：3—168—9388—

20；曾国荃单，光绪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军机处录副奏折：3—168—9390—35；曾国荃单，光绪十二年十二月十四日，军

机处录副奏折：3—123—6104—69；曾国荃单，光绪十三年，军机处录副奏折，3—115—5853—76；曾国荃单，光绪十四年，

军机处录副奏折：3—133—6563—49；曾国荃片，光绪十一年十一月初五日奉旨日期，军机处录副奏折：3—168—9390—

22；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光绪朝朱批奏折》第81辑，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836页。

ル彭玉麟片，光绪六年九月十八日，军机处录副奏折：3—168—9385—35。

レ《左宗棠全集》第8册，第181页。

ロ曾国荃片，光绪十二年三月二十日(奉旨日期)，军机处录副奏折：3—168—9409—7。

ワ见刘坤一片，光绪十八年闰六月二十六日(奉朱批日期)，军机处录副奏折：3—168—9411—17；曾国荃片，光绪十二年三月

二十日，军机处录副奏折：3—168—9409—7。

ヰ光绪十年十一月，曾国荃借口两淮盐票税早已用尽，停造长江小轮船。见《曾国荃全集》第4册，第244页。

ヱ见《左宗棠全集》第8册，第466页；曾国荃折，光绪十年八月十八日，军机处录副奏折，3—93—5188—9；江苏巡抚刚毅折，

光绪十六年十月初九日，军机处录副奏折，3—96—5270—48。

ヲ%5《曾国荃全集》第4册，第292、323、324页。

ン曾国荃折，光绪十一年五月初四日，军机处录副奏折：3—167—9165—16。

$9曾国荃片，光绪十一年六月初二日，军机处录副奏折：3—167—9165—18。

%0%4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光绪朝朱批奏折》第64辑，第838—840页。

%1曾国荃向长江各省函述购船计划时，表示：“计此折不日当可见旨。若中朝以国荃不足胜其事，或庙算别有良图，敝疏报闻而

已，则无所需此；如徼天之幸，辱蒙圣明俯采，见诸施行，敝处即须先举洋债以作定银，此款归还之费以及嗣后凑付之费，均

于贵省是赖矣。”此函实是将购船计划置于立即施行或者放弃的境地。慈禧朱批显系“不予立即施行”，可能正因此，曾国荃

没有就南洋购船事再做努力。见《曾国荃全集》第4册，第303—304页。

%2曾国荃折，光绪十一年五月初四日，军机处录副奏折：3—167—9165—16。

%3参见署两江总督沈秉成单，光绪十六年十一月十九日，军机处录副奏折：3—123—6120—6。

%7《刘坤一遗集》第2册，第679、680页。

%9张曜折，光绪十七年五月二十二日，军机处录副奏折：3—168—9396—24。

^0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第35册，第252页。

^1海军衙门大臣奕劻等折，光绪十七年九月初十日，军机处录副奏折：3—168—9396—46。

^2刘坤一单，光绪十九年十二月十九日，军机处录副奏折：编号130005，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3《刘坤一遗集》第4册，第2022页。

^5舰船参数见张侠等编：《清末海军史料》，第170—171页；购价参见《刘坤一遗集》第2册，第790—791页。

^6光绪四年，李鸿章感于沈葆桢谦让海防专款而南洋防务紧急，表态愿赠送4只蚊船。参见林海权点编：《沈文肃公牍》，第484

页；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第32册，第327页。

^7参见左宗棠等：《船政奏议汇编》，沈云龙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172—175，第1325—1326页。

^8刘坤一片，光绪十八年闰六月二十六日，军机处录副奏折：3—168—9411—17。

（作者陈先松 江苏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副教授；焦海燕 江苏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

旅游学院讲师  邮编221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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